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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与公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交流，其目的是让公众了解本项目情

况，可使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。通过公众参与，辨析公众关注的问题，有利于化解

不同矛盾，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，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更具科学性、可行性。

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德邦普公司”）成立于 2018年 12月，

位于福鼎市龙安工业园区，是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主要从事新材料、

电池、储能技术及新能源的研发；新材料、新能源销售；电池材料的生产、加工与销售；

电池、废旧电池、塑料及含镍、钴、铜、锰、锂的有色金属废物的收集、利用与销售等。

宁德邦普公司于 2019 年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竞得国有土地 740.703

亩，用于建设“宁德邦普新材料产业园项目”，2020年 12月 29日，宁德市福鼎生态环

境局以宁鼎环评[2020]109号文对《宁德邦普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予以

批复。已批复生产规模为年产镍钴锰氢氧化物前驱体 10万吨、动力电池用正极材料 10

万吨。厂区现建成两栋前驱体合成车间（M12、M13）、一栋镍豆溶解车间（M16）、一

栋综合仓库（M8）、罐区、水处理车间（M10）、倒班宿舍及变电站，其余工程在建。

伴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，石油危机等原因，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得

到广泛关注，在我国更是作为“十四五”新兴战略产业，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，因

此，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。随着新能源汽车等下游行业的持续高速

发展，市场对电池材料的需求量也在不断飙升。基于以上背景，并结合企业战略发展需

求，宁德邦普公司拟对“宁德邦普新材料产业园项目”进行变更，主要为调整产品结构

及生产规模。变更内容如下：

（1）镍钴锰氢氧化物前驱体产能由 10万吨/年提升至 12万吨/年；

（2）动力电池用正极材料产能由 10万吨/年下调至 8万吨/年；

（3）取消了镍钴湿法中间体浸出生产线，及其配套的碳酸锌、碳酸镁副产品生产

线。

（4）新增一条镍铁合金综合利用生产线，年产磷酸铁前驱体 6万吨，硫酸镍溶液

151528.5吨（副产品、自用）；

（5）新增六条磷酸铁锂合成生产线，年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5.4万吨。

变更后宁德邦普新材料产业园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生产规模为：年产镍钴

锰氢氧化物前驱体 12万吨、动力电池用正极材料 8万吨，磷酸铁前驱体 6万吨，磷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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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锂正极材料 5.4万吨。

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综合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〔2020〕688号），

本项目建设规模、生产工艺与原审批项目存在变动，导致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增

加，属于重大变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四条“建设项目的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

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。”，因此本项目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。

为了贯彻执行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协调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两者

的关系，充分了解各方面群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切实保护可能受影响地区的群众

利益和生活环境，将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至最小，我公司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

鼓励广大公众参与，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采纳公众合理化的

建议，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和合理，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

发展的要求，进而减轻环境污染，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，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

益，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。

本项目位于福鼎市龙安工业园区，该工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，同时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合其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，按照 2018 年 7

月 16日生态环境部颁发的第 4号令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

可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：

（一）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，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

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；

（二）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

工作日；

（三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。

2022年 6月下旬，编制单位完成了《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宁德邦普新材料产

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编制工作。我公司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规定，通过网络平台、媒体报纸等渠道进行了信息公开，广泛听取

项目周边公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并对公示后的反馈信息及公众调查意见进行汇总

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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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规定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

成后，我公司于 2022年 7月 1日、2022年 7月 6日 2次在当地报纸（福鼎周刊）公开

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，同时，于 2022年 6月 30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了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日至 2022年 7 月 6

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

（2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

（3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

（4）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5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（6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7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8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和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

关要求。

2.2 公示方式

2.2.1 网络

（1）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

福鼎市人民政府网为福鼎市比较有影响力的公示网站之一，具有广泛性和便利性，

符合公众参与网络载体选取要求。便于公众了解本项目情况并对本项目公开信息进行浏

览及提出意见。

（2）网络公示时间、网址及截图

建设单位于 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2年 7月 6日在福鼎市人民政府网进行了征求

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 2.2-1。

（网址链接：http://www.fuding.gov.cn/zwgk/tzgg/202206/t20220630_1637825.ht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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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

2.2.2 报纸

（1）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

建设单位在《福鼎周刊》上登报进行征求意见稿的公示，《福鼎周刊》是由中共福

鼎市委宣传部主管，福鼎市新闻中心主办，四开日均8版的市级报，属综合类市民生活

报。刊号为CN-35（Q），属福鼎地区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。

通过《福鼎周刊》对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登报公示，可以更快、更广地将项目信息

传播给公众，更加广泛地听取采纳公众意见。

（2）报纸名称、日期及照片

建设单位在公示起止时间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6日内进行两次报纸信息

公开，选取《福鼎周刊》进行信息公开，公开日期分别为 2022年 7月 1日及 2022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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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6日。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见图 2.2-2和图 2.2-3。

图 2.2-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（2022年 7月 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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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（2022年 7月 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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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其他

无。

2.3 查阅情况

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设置在我司办公室，公示期间我司及环评编制单位

均未收到公众查阅环评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纸质版的需求。

2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信息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、传真、信件、公众意见表或邮件，

也未见公众前往查阅纸质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。

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，因此我单位未组织开展深度

公众参与。

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4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

本项目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
4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

无公众意见。

4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

无。

5 其他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中的内容、报纸、项目征求意见稿等已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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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《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

司宁德邦普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征求

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，我公司按照要求

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宁德邦普新材料产业园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司承担

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宁德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承诺时间：2022年 7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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